附件2

惠安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

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场所项目

申

报

书
 项  目  名  称：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    
 申报单位（签章）：                        
申报时间：2026年   月   日

填表说明

1.项目名称：****技术试验示范场所建设；

2.单位概况：300字以内

3.示范内容：

（1）结合场所生产实际，以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为重点，做好示范展示推广工作计划，明确推广2项以上主推技术。
（2）试验示范场所要有自己的技术人员，并明确有1名中级以上职称的县或镇农技人员担任技术挂钩负责人，认真总结项目的试验、示范展示经验和取得效果。 

（3）组织基地人员、科技示范户、周边农户等到试验示范场所观摩、学习，将其建设成为“产、学、研”相结合的科技试验示范场所。组织开展学习观摩培训活动4次以上。  

4.项目申报书双面打印。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法人
	

	场所地址
	
	规模
	

	场所负责人
	
	手机
	
	主导产业
	

	单位概况
	

	示范内容
	

	申报单位

意见
	本单位对以上申报内容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负责。申请列入2026年惠安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，将认真履行职责，保证能完成年度工作任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基地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 日



	所在镇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
	县农业农村局审批意见
	签章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

	备注
	


